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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某委托万某将一只患病的拉布拉多流浪犬送
往某宠物服务公司处治疗，并以万某的名义与宠物
服务公司签订《住院协议》。宠物公司在收治拉布
拉多犬后，对其进行治疗并提供住院、饲养等服
务，周某后来以该犬病情无好转为由将其带走，并
支付服务费45000元。
　　不久后，周某将该犬送往另一处宠物诊疗场所
进行治疗，一段时间后疾病治疗效果明显，治疗结
束时周某支付费用1050元。由于两次治疗在效果及
价格方面存有较明显差别，周某以第一家宠物服务
公司提供的消费项目不合理、采取非合理的诊疗手
段骗取其服务费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退
还诊疗服务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双方并未就犬只的诊疗
项目、服务价格做出明确约定，宠物服务公司也未
就价格向周某履行应有的通知义务。在此前提下，
该公司对案涉犬只治疗近一年，花费45000元，其
间犬只病情反复；而在另一同类机构就诊3个月，
花费1050元即明显好转。最终法院认定宠物服务公
司向周某收取的费用明显高于通常标准，判令其退
还部分费用。

法官提示

　　法官表示，万某与宠物服务公司所签订的《住
院协议》虽然未就服务项目及价格做出明确约定，
但宠物公司所提供的诊疗服务与同类市场标准下的
价格相差甚远，且治疗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可
以认定宠物服务公司提供的诊疗服务不符合一般交
易习惯，应当酌情退还周某部分诊疗费用。
　　宠物所有人在带宠物就医时应尽量货比三家，
留意营业执照和动物诊疗许可证，关注诊疗范围，
对医疗设施、设备、卫生情况等进行考察，留意对
诊疗费用门类的公示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诊疗机
构，不花冤枉钱。
                据《新京报》

送宠物就医

当心这些“坑”

　　王某携带自己的宠物猫前往宠物医院，在治
疗期间为小猫注射了一种疫苗，共计花费100元。
两个月后，王某称宠物猫死亡，向法院起诉，要
求宠物医院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各1万元。法
院审理后认为，王某认为宠物医院应承担赔偿猫
死亡的财产损失，应当举证证明宠物猫死亡与宠
物医院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根据王某所提
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此外，对于损害赔偿的数额
也是王某自报，无相应的证据。最终法院驳回了
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法官表示，王某的宠物并非法律主体，而是
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财产范畴。涉及宠物医疗纠纷
多以财产损害赔偿案由起诉，因此原告无法适用
自然人的医疗纠纷损害赔偿中“举证责任倒置”
的过错推定原则，而是以一般侵权构成要件审
理，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原告需要举证证
明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侵权人具有过错、存
在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间具有因果关系。
　　在此类诉讼中，举证难免存在动物医疗所涉
专业知识，在证明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
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举证
门槛。
　　针对此类情形，宠物所有者应当有风险意
识，尽量全面了解宠物医疗行为细节，知悉治疗
后可能发生的结果，做好与宠物医师之间的沟
通。并且，要仔细阅读诊断中宠物医师开具的病
历、手术记录、告知书等，对用药的说明书、包
装等细节进行仔细核对与记录，有证据意识。

　　王女士的爱犬频繁得皮肤病需要住院治疗，于
是她选择投保宠物医保。在医保理赔过程中，她按
照赔付程序，将检测结果、治疗过程照片、诊断证
明、药物清单等一系列材料上传后，被告知需要提
供医院开具的发票，且要求发票中的日期要同费用
明细清单的日期一致。而王女士所去的医院却告知
无法开具这种要求的发票。后来的几次理赔申请也
没成功，不是被告知不在医保报销定点医院内难以
赔付，就是被告知医生开的药品并不属于报销清单
范围。复杂且暗藏诸多变数的程序，让王女士的理
赔之路陷入了“两头难”的境地。此外，保险公司
以未告知更新宠物信息为由，要求出具更多资料的
情形也时有发生。

法官提示

　　法官表示，宠物医疗保险在我国尚处发展初期
阶段，目前市场鱼龙混杂，很多人易被宠物医保较
为低廉的保费所吸引，盲目投保，实则并未完全看
清其中的医保条款，理赔时常常碰壁。
　　实际生活中，宠物医疗保险合同多为制式合
同，其中部分格式条款有时可能潜藏陷阱。消费者
应充分了解合同中与自身存在利害关系的条款，明
确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与义务。
　　针对此类情形，消费者在投保前应对宠物医疗
保险进行多方筛选，尤其注意产品形式、病种限
制、保障地区、指定定点医院、免赔额、赔付比例
与最高赔付限额、赔付材料手续等条款细节的约
定，并对自身宠物所涉医疗风险进行预估，选择合
理的保险项目。

　　张某携其所养的加菲猫前往宠物医院检查，
发现该母猫孕有4只小猫。次日，张某带正在生
产的母猫再次前往该宠物医院进行救治。其
间，母猫自然产出两只健康存活的小猫，经张
某同意又剖腹产出2只小猫，但这两只小猫经抢
救无效死亡。在住院期间，又有一只小猫情况恶
化死亡。
　　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宠物医院赔偿3只小
猫的死亡损失共15000元，并就小猫的死亡原因
申请鉴定。但鉴定中心以动物死亡原因无法鉴
定为由，向法院出具不予受理函，退回法院的
鉴定委托。此外，一审中宠物医院提出反诉，
要求张某承担母猫和小猫的各项住院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应举证证明宠物医
院是否如约审慎履行母猫接生、小猫诊疗、照
看服务，以及证明确因医院诊疗不当导致小猫
死亡结果的发生，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鉴定机
构无法对动物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最终，法院
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基于公平原则，判令张
某承担70%住院费用，驳回其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法官表示，当事人想要通过申请司法鉴定
查明小猫的死亡原因，但目前国内对于宠物医
疗纠纷案件暂无专门的鉴定机构，对于宠物伤
残也没有明确具体的鉴定和赔偿标准。因此，
对于宠物死亡损害结果的发生难以判定双方过
错情况时，法院会结合现有的证据及查明的案
件 事 实 ， 基 于 公 平 原 则 判 定 双 方 合 理 负 担
损失。
　　针对此类情形，宠物所有者应尽量对诊疗的
全过程进行记录，如遇动物死亡的情形，应避免
立刻做无害化处理。所有者可自主向当地畜牧兽
医部门等有资质的机构申请进行鉴定，为诉讼维
权提供依据。

　 当前，
有很多家
庭饲养宠
物，宠物医
疗行业随之
兴起。然而 ，
我国宠物医疗
行业整体尚处

萌芽阶段，背后
所潜藏的若干法

律问题也需“铲屎
官”们予以重视。日

前，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法院公布了多起与宠

物医疗有关的案例，并以
这些案例为背景释法，提
醒“铲屎官”们如何应对
宠物医疗纠纷。


